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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的法律意见书 

 

致：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珠江实业”或“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

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以下简称《操作指引》）、《关于上市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中国有股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股改国有股管理通

知》）、《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国有股股权管理审核程序有关事项的通知》

（以下简称《股改国有股审核程序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就本次珠江实业股权分置改革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审查的主要内容为：此次珠江实业股权分置改革参与的主体，珠江实业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有关的法律事项、法律文件、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所涉及的内容

与实施程序的合法性以及其它需要说明的重要事项。 

本所接受委托后指派律师对相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就有关事

项询问了当事人。承办律师审查的主要文件和事实包括但不限于： 

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实集团”)、广州市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广州市国资委”），上述单位以下合称“非

流通股股东”的主体资格文件； 

非流通股股东在珠江实业持有非流通股股权的情况； 

珠江实业股权分置改革的方案、有关授权与决议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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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以及本所律

师对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对本次珠江实业股权分置改革发

表法律意见。 

本所的意见是基于珠江实业及非流通股股东保证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了本所

出具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没有虚

假、错误或重大遗漏。此外，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

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公司及非流通股股东或其他单位出具

的文件发表意见。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珠江实业股权分置改革涉及的法律问

题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有关保荐意见、对价确定、会计、审计等非法律专业事

项发表任何意见。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股权分置改革的对价、会计

报表、审计和资产评估报告、独立董事意见中的任何数据或结论的引述，并不意

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本所律师已获得非流通股股东、珠江实业的承诺和保证，即其已向本所律师

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的、真实的、完整的、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

副本或口头证言，并无任何隐瞒、虚假、重大遗漏或误导之处，其中提供的材料

为副本或复印件的，保证复印件和原件、正本与副本完全一致。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材料在提供给本所律师审查之后均没有发

生任何修改、修订或其他变动。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珠江实业股权分置改革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律师事

先书面同意，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本所律师同意珠江实业部分或全部引用本

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珠江实业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

或曲解。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指导意见》、《管理办法》、

《操作指引》、《股改国有股管理通知》、《股改国有股审核程序通知》、《中华人民

共和国律师法》等要求，按照我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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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精神，对提供的上述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就珠江实业股权分

置改革事宜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关于本次珠江实业股权分置改革相关当事人的主体与资格 

（一）实施股权分置改革的上市公司：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1、珠江实业是经广州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股字[1992]10号文批准，

由全民所有制企业广州珠江实业总公司独家发起，以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

司。1993年 9月，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审字[1993]50号文批准，公司向社会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股票 2,250万股，并于 1993年 10月 28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股票代码为 600684。 

公司持有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注册号为 4401011104119；成立日期：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注册

资本为 18,703.94万元。住所：广州市环市东路 362-366号好世界广场 30楼。

法定代表人：郑暑平。经营范围为：经营土地开发、承建、销售、租赁商品房；

实业投资、物业管理；承接小区建设规划和办理拆迁、报建，工程咨询及自用有

余的建筑物业展销；车辆保管（限分支机构经营）；批发和零售贸易（国家专营

专控商品除外）。公司通过了 2004年度企业年检，未发现有需要终止的情形，系

依法成立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 

    2、根据公司的陈述及相关文件、对相关当事人的询问，经本所的律师核查，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珠江实业不存在以下情况： 

1) 相关当事人涉嫌利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信息进行内幕交易正在被立案调

查；2) 公司股票交易涉嫌市场操纵正在被立案调查，或者公司股票涉嫌被机构

或个人非法集中持有；3) 公司控股股东涉嫌侵占公司利益正在被立案调查；4) 

其他可知能影响到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异常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珠江实业为依法设立及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其

流通股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其非流通股股份暂不上市流通，存在 A

股市场股份转让的制度性差异；具备实施股权分置改革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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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权分置改革的参与主体： 

    1、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珠实集团原名为广州珠江实业总公司，成立于 1983年 9月 9日，后于 1997

年 3月 12日经广州市机构编制建设委员会穗建企复[1996]267号文批准改组为广

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4401011101604。注册资

金人民币 10,414万元。住所：广州市环市东路 371—375号世贸中心大厦南塔 28、

29 楼。法定代表人：周克琨。企业类型：有限责任。经营范围为：境内外房地

产投资、开发和商品房销售、经营；承包国内外工业及民用建筑建设工程及设计；

引进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接受建筑工程技术咨询和房地产顾问、中介代理；

在海外举办各类非贸易性企业；承包工程所需要的设备、材料进出口；向本公司

在国外的承包工程、企业派遣劳务人员；批发和零售贸易（国家专营专控商品除

外）。经营期限：从一九八三年九月九日至不约定期限。截至 2005 年 12 月 21

日，持有公司非流通股 74,100,94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9.62％。 

 

    2、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是经广州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股字[1992]10号文批准，由全民所

有制企业广州珠江实业总公司独家发起，以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珠江实业总公司以广州珠江房产公司资产存量进行资产评估、界定产权归属，分

别折为国家股、法人股，其中 615.75 万元折为国家股，股权由广州市国有资产

管理局持有。2001年，根据穗编字[2001]96号文《关于印发<广州市财政局职能

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广州市国有资产管理局不再保留，其

行政管理职能划入广州市财政局，国家股股权管理也归属广州市财政局。2005

年 3月，根据穗府办[2005]13号文《关于公布第一批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履行出资人职责企业名单的通知》的内容，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被授权代表广州市政府对本公司的国家股股权履行出资人职

责。由于历史的原因，股东名册中国家股股东的名称仍为“广州市国有资产管理

局”，根据公司陈述，公司国家股股东名称变更为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的手续正在办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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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海通证券出具的自查报告，海通证券在珠江实业股权分置改革公告之日

的前二个交易日不持有珠江实业流通股股份，在此之前的六个月也没有买卖珠江

实业流通股股份。 

    根据海通证券出具的说明，海通证券不存在下列情形： 

    1) 海通证券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珠江实业的股份合

计超过百分之七； 

    2) 珠江实业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海通证券的股份合

计超过百分之七； 

3) 海通证券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持有

珠江实业的股份、在珠江实业任职。 

 

2、律师事务所 

珠江实业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专项法律顾问为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本所指

定承办律师为王晓华、刘东栓，本所持有经 2005 年年检合格的执业证书，承办

律师持有经 2005年年检合格的《律师执业证》，具有从事中国法律事务执业的资

格。 

    本所已经与非流通股股东、珠江实业签署了《保密协议》，明确约定在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开前协议各方不得泄露改革的相关事宜。 

本所及承办律师在珠江实业股权分置改革公开前二个交易日不持有珠江实

业流通股股份，在此之前的六个月也没有买卖珠江实业流通股股份。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珠江实业已聘请了从事股权分置改革事宜的有合格

资格的中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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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以来的股本变动情况  

1、1992年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设立时的股本结构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是经广州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股字

[1992]10 号文批准，由全民所有制企业广州珠江实业总公司独家发起，以募集

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设立后至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结构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国家股 6,157,465.00 9.11 

法人股 55,417,189.00 82.01 

定向募集个人股 6,000,000.00 8.88 

总  计 67,574,654.00 100.00 

2、1993年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后股本结构 

1993年 9月，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审字[1993]50号文批准，公司向社会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股票 2,250 万股，公司股票于 1993 年 10 月

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首次公开发行后股本结构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国家股 6,157,465.00 6.84 

法人股 55,417,189.00 61.52 

个人股 28,500,000.00 31.64 

总  计 90,074,654.00 100.00 

3、1993年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送股后股本结构 

1993 年，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实施送股。送股后股本结构情况如

下： 

股份类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国家股 9,236,197.50 6.84 

法人股 83,125,783.50 61.52 

个人股 42,750,000.00 31.64 

总  计 135,111,981.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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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94年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股红股定向转让后股本结构 

根据公司 1994年 4月 2日董事会决议，并经股东大会通过，报经广州市体

改委、上海证券交易所核准，公司法人股东享有的红股定向向全体个人股东转让，

转让后的股本结构情况为： 

 

股份类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国家股 9,236,197.50 6.84 

法人股 61,750,783.50 45.70 

个人股 64,125,000.00 47.46 

总  计 135,111,981.00 100.00 

5、1994年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配股后股本结构 

根据广州市证券委员会穗证字[1995]3 号文批准，公司实施了 1994 年度配

股方案，本次配股后股本结构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国家股 11,083,437.00 6.84 

法人股 74,100,940.20 45.70 

个人股 76,950,000.00 47.46 

总  计 162,134,377.20 100.00 

6、1996年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配股后股本结构 

经广州市证券委员会穗证办字[1997]14 号文同意，中国证监会证监上审字

[1997]97号文批准，公司实施了 1996年度配股方案，本次配股后股本结构情况

如下： 

股份类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国家股 12,903,437.00 6.90 

法人股 74,100,940.20 39.62 

个人股 100,035,000.00 53.48 

总  计 187,039,377.2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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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98年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配股后股本结构 

1998年，公司总股本为 187,039,387.20股，股份总数比 1997年增加了 10

股，变动原因是公司 1997年度配股时，社会公众股是每 10股配 3股，新增股数

的尾数四舍五入，使实际配股总数与按比例配股数多了 10 股，并业经羊城会计

师事务所（98）羊验字第 3860号《验资报告》审验。1998年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动。 

经本所律师核查和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说明，本所律师认为，

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历次股本结构变

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且履行了必要的法律手续。 

三、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所涉及的内容与实施程序的核查 

（一）关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主要内容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为所持的非流通股获得上市流通权，向流通股股东执



广信律师                                                                          法律意见书 

 10

2．在禁售期满后两年内，不以低于 5.00 元/股（若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

施之日起至出售股份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赠股本等除权事宜对该价格

进行除权处理）的价格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票。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珠江实业非流通股股东的对价安排及承诺，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指导意见》、《管理办法》、《操作指引》、《股改国有股管理通知》、

《股改国有股审核程序通知》的规定。 

（三）授权与批准 

1、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由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非流通股股份的珠实集团向

公司董事会提出动议，要求珠江实业进行股权分置改革。 

    珠实集团、广州市国资委分别签署了《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非流

通股股东同意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声明》，一致同意按《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进行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并签署《广州珠江实业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关于委托董事会召集相关股东会议的委托书》。 

    2、珠江实业董事会根据委托，聘请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律师事务所

及承办律师，保荐机构海通证券协助制定了本次股权分置的方案。 

    珠江实业有 46.52％的股份为国有股权，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中，对该部分股

份的处分已获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原则同意，并于 2006年 2月 15日取得广

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国有股股

权管理备案表》；珠江实业应召开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珠江实业独立董

事靳海涛、吴张、李善民、何威明已经按照规定，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发表

独立董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珠江实业的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在目前阶段已履行了相应的法

律程序，取得了必要的授权与审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指导意见》、

《管理办法》、《操作指引》、《股改国有股管理通知》、《股改国有股审核程序通知》

的规定。非流通股东及受托珠江实业董事会各方已分别表示已经并将继续按照股

权分置改革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向国有资产监管部门或证券交易所如实上报相关

申请，及进行相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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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珠江实业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有关的法律文件的核查 

经核查，珠江实业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有关的文件如：非流通股东同意参加股

权分置改革的协议书、非流通股东的委托书、保密协议、承诺函，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珠江实业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现阶段已履行了相应

的法律程序，取得了必要的授权与审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指导意见》、

《管理办法》、《操作指引》、《股改革中国有股管理通知》、《股改革国有股审核程

序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珠江实业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尚需在 A 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开始前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

审核批准；并需珠江实业 A 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本次股权分置改革

导致的股份变动的合规性须得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后方可具体实施。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十份。 

 

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王晓华                  

 

经办律师  刘东栓                  

                                                     

二○○六年   月   日 


